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4刑初1357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蒲仕君（自报），男，1992年12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户籍在四川省南部县宏观乡岳坪村6组

25号；因涉嫌介绍卖淫犯罪于2021年5月2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7月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嘉定区看守所。

辩护人魏子轩，上海明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棚（自报），男，1987年7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户籍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因涉嫌介绍

卖淫犯罪于2021年4月2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上海市嘉定区看守所。

辩护人敬春、陈肖蓉，四川诚中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嘉检刑诉〔2021〕11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蒲仕君、王棚

犯介绍卖淫罪，于2021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

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指

派检察员马依雯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蒲仕君、王棚、辩护人魏子轩、陈肖蓉到庭参加

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8月起，被告人蒲仕君为非法牟利，利用微信等

聊天工具在网络上介绍他人至本市各区卖淫嫖娼，并从中抽头渔利。同年9月起，被告

人王棚为非法牟利，从蒲仕君处获得卖淫女信息，单独利用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介绍他

人卖淫嫖娼，并从中获利。

2020年9月8日，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本市黄浦区XX路XX号海伦宾

馆与嫖娼违法人员赵某某以人民币1200元（以下币种相同）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9月20日2时许，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宝某某至本区XX镇XX街XX酒店

8420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李某某以20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0月18日23时许，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宝某某至本区XX路XX酒店

8319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金某某以18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0月17日21时3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本区XX镇锦江之星

8611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王某乙以11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1月10日3时1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本区XX公路XX号维

也纳酒店与嫖娼违法人员李某以8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0月22日20时3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吴某某至本市浦东新区XX路

XX号海友酒店内与嫖娼违法人员陈某某以12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1年4月1日，被告人王棚主动至四川省遂宁市镇江寺派出所投案自首，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同年5月25日，被告人蒲仕君被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甲、宝某某、吴某某、王某乙、李某、李某某

、金某某、陈某某等的证言及辨认笔录, 证人赵某某的证言，有关的调取证据清单、扣

押清单、随案移送清单、手机微信截图，公安机关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工作情况、全国

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人蒲仕君、王棚的供述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蒲仕君、王棚利用网络介绍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应

当以介绍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蒲仕君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蒲仕君、王棚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

对被告人蒲仕君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对被告人王棚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公诉人认为，本案部分犯罪系被告人蒲仕君、王棚共同犯罪，被告人蒲仕君在与被告人

王棚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对被告人蒲仕君量刑不作调整，由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人王棚用于犯罪的一部手机应依法没收。

被告人蒲仕君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供述：被告人王棚提出

后，其把卖淫女等信息推给了王棚，将王棚拉进了介绍卖淫的一个微信群里，开始时其

带他做了几次，没有谈过分钱，事后王棚给了其400元，另外600元应该是其结婚王棚送

的份子钱；对法院的依法判决也表示认罪认罚，要求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关于被告人蒲仕君在与被告人王棚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当，不区分

主从犯的意见；认为，被告人蒲仕君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蒲仕君作案时间较短，提请法院对被告人蒲仕君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棚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供述：其提出后，被告人

蒲仕君提供了卖淫女等信息，并将其拉进一介绍卖淫的微信群，开始时蒲仕君简单地教

了其，没有谈过分钱，事后给了蒲仕君400元，另外600元是蒲仕君结婚其送的份子钱

；表示认罪认罚，要求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

王棚作案时间较短，提请法院对被告人王棚从轻处罚，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蒲仕君为非法牟利，从2020年8月起，利用微信等聊天工具在网络

上介绍他人至上海市卖淫嫖娼，并从中抽头渔利，其中：

2020年9月8日，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海伦

宾馆与嫖娼违法人员赵某某以12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9月20日2时许，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宝某某至上海市嘉定区XX镇

XX街XX酒店8420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李某某以20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0月18日23时许，被告人蒲仕君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宝某某至上海市嘉定区XX路

XX酒店8319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金某某以18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同年9月起，被告人蒲仕君明知被告人王棚欲通过介绍卖淫牟利而向王棚提供卖淫女信

息，将王棚拉入相关微信群，并传授相关方法，被告人王棚在被告人蒲仕君提供的上述

帮助下，利用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介绍他人卖淫嫖娼，从中获利，后分给被告人蒲仕君

不少于400元，其中：

2020年10月17日21时3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上海市嘉定区XX镇



锦江之星8611号房间内与嫖娼违法人员王某乙以11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1月10日3时1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王某甲至上海市嘉定区XX公

路XX号维也纳酒店与嫖娼违法人员李某以8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2020年10月22日20时30分许，被告人王棚介绍卖淫违法人员吴某某至上海市浦东新区

XX路XX号海友酒店内与嫖娼违法人员陈某某以1200元的价格卖淫嫖娼。

公安机关经侦查，确定被告人王棚等有重大作案嫌疑。2021年4月1日，被告人王棚经民

警电话通知至四川省遂宁市镇江寺派出所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介绍卖淫的事实

。同年5月25日，被告人蒲仕君在四川省南部县住处被抓获。被告人蒲仕君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上述介绍卖淫的事实。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甲的证言：小家伙是2020年8月起通过微信给其介绍嫖客的。其朋友宝某某

也跟着小家伙在上海卖淫。小家伙还推送了一昵称为“涅槃”（zmj2576883235）的微信

号给其，说是他的小号，但之后其发现这个号由另一男子在使用。微信昵称为“涅槃

”的人是在2020年10月至11月间介绍嫖客给其的。2020年10月17日21时30分许，小家伙

微信给其发了嫖客的信息，地点是嘉定区XX镇锦江E酒店，嫖资1000元。当日22时许

，其到酒店，跟一30多岁的男子进8611房间，嫖客微信转了1000元嫖资，接着其等发生

了性关系。同年11月10日3时许，小家伙微信给其发了嫖客的地点是嘉定区XX公路XX号

维也纳国际酒店，当日3时10分许其到该酒店，嫖客把800元嫖资支付给了小家伙，其和

嫖客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其和小家伙分成。2020年9月8日其在黄浦区XX路XX宾馆内卖

淫是小家伙介绍的，当时他是用“骑士”微信号给其介绍嫖客的。其和这嫖客发生争执

，民警过来查了。嫖客微信转其1200元，本来其应该要转360元给小家伙的，因其被抓

了没能转给他。

2、证人赵某某的证言：2020年9月5日晚上，其在上海通过陌陌搭识一女子并加了微信

。当月8日17时许，其入住XX路XX宾馆2116号房间，后联系这女子过来，其通过微信转

账1000元给她，其还要求口交，又微信转账给她200元，该女子帮其进行了口交。后其

等发生争执，其报警了，民警到现场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

3、证人王某乙的证言：2020年10月17日19时，其和同事共三人在嘉定区XX镇一小饭店

吃饭喝酒。一同事提出找卖淫女。当日21时30分许，其等三人入住XX镇锦江E酒店，登

记了三个房间，其房间号8611。过了半小时，有一女的过来，其通过微信扫码转给对方

1000元嫖资，接着其等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4、证人李某的证言：2020年11月10日2时许，其入住嘉定区XX公路XX号维也纳酒店

8718房间，通过陌陌找到了一自称可以介绍卖淫女的人，加了微信，把酒店地址、房间

号码和手机号码发给了对方，约定嫖资800元。当日3时10分许，卖淫女到房间，让其先

付嫖资，其就微信支付了800元，后其和卖淫女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5、证人宝某某的证言:小家伙给其介绍卖淫的微信号是zmj2576883235，约定其和小家伙

四六分成，其和嫖客发生性关系后把分成通过支付宝给他。嫖资一般是700元到2000元

，都是小家伙与嫖客谈好的。他之前一直用微信昵称为“骑士”给其和其朋友王某甲发

卖淫的单子，后他把微信号zmj2576883235推给其，说是他的小号，后其发现这不是小家



伙本人。微信号zmj2576883235给其介绍过一、二个嫖客，但都没成功。2020年9月20日

2时许，小家伙发了信息嫖客在嘉定区XX镇XX街XX酒店，当日2时50分许，其到该酒店

8420房间，嫖客给了其2000元现金，后发生性关系，但没成功。其当天用另一支付宝账

号转了600元到小家伙昵称为“灰灰”的支付宝账号上。2020年10月18日23时许，小家伙

发了信息嫖客在嘉定区XX路XX酒店，随后其到该酒店8319房间，嫖客扫码支付了

1800元，后其和嫖客发生了性关系。其把分成转给了小家伙。其卖淫都是小家伙介绍的

嫖客。其朋友王某甲也是小家伙给她介绍嫖客的。

6、证人李某某的证言：2020年9月19日23时许，其在嘉定区XX街XX号XX酒店XX房间

，有一陌生人通过手机陌陌APP主动跟其联系称可以安排女性提供性服务，其将酒店地

址和联系方式发给了对方。次日2时50分许，一女子电话联系其称已到酒店门口，其将

该女子带到房间内，给了对方2000元现金，后发生性关系，因其自身原因没成功，对方

称有事要走了，其让她退钱，她称退不了，下次再让其联系。其同意了，对方就离开了

。

7、证人金某某的证言：其通过陌陌附近的人，加了一好友，2020年10月18日晚，其在

家中通过陌陌和这好友聊天，约她见面。对方让其去酒店开房，发生一次性关系1800元

。其去嘉定XX路XX酒店开了房间并把地址发给了对方，后对方到8319房间，让其先付

钱，其支付宝扫码付了1800元，后其就和她发生了性关系。

8、证人吴某某的证言：2020年10月22日晚，微信昵称为“涅槃”的人安排其去卖淫

，在微信上给其发了与嫖客的碰面地点、时间和嫖客电话，嫖资是1200元。当日20时

30分，其与嫖客碰面。这个嫖客年纪很小，带其到了一家海友酒店的房间，并微信扫码

支付了其1200元，后其和嫖客发生了性关系。当日21时11分，其通过微信转了600元给

“涅槃”。

9、证人陈某某的证言：2020年10月22日，其在一QQ群里看到一卖淫的广告，添加了对

方QQ，并和对方语音聊天。对方说可以给其介绍卖淫女，价格是1200元，然后对方添

加了其微信，给其发了多个卖淫女照片让其选，其选了一个，并约好当日20时30分碰面

后，其带这个女的到海友酒店房间，用微信支付给她1200元，之后其等就发生了性关系

。

10、有关的辨认笔录、调取证据清单、扣押清单、随案移送清单、手机微信截图。

11、被告人蒲仕君、王棚归案后的供述。

12、公安机关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工作情况、全国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

等。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并足以证实上述事实。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蒲仕君、王棚利用网络介绍他人卖淫，其中部分系共同

犯罪，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介绍卖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控罪名

成立。被告人王棚在与被告人蒲仕君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蒲仕君在

与被告人王棚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公辩双

方认为被告人蒲仕君在与被告人王棚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的观点，与查

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公辩双方认为,被告人王棚系自首，可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蒲仕君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蒲仕君、王棚认罪

认罚，可以从宽处理的意见，均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结合被告人蒲仕君、王棚介

绍卖淫的次数等，本院在量刑时一并予以体现。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蒲仕君量刑建议明显

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社会管理秩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蒲仕君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5月25日起至2022年4月24日止。）

二、被告人王棚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4月1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止。）

（罚金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蒲仕君、王棚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在案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赵建华

审��判��员�����������徐祖荣

人民陪审员�����������陆志文

书��记��员�����������程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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